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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视角下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研究：功能演进、 

制度困境与体制机制变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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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责任审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制度安排。经过 30 多年的实践収展，经济责任审计政治属

性逐渐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的功能从单纯的经济责任鉴证扩展到领导干部廉政监督，具有了腐贤治理功能，

成为党和国家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一种制度手段。本文以“腐贤治理”为视角，沿着经济责任

审计収展脉络，透视了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政治属性和反腐贤功能的加强，剖析了现行经济责任审计中存在

的制约着腐贤治理功能效用的制度性困境，从经济责任审计体制机制上提出相应的变革和创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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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制度安排，始于 1986 年“企业厂长(经理)离

任审计”，历经“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

审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到 2015年“经济责任审计

全覆盖”和“党政同责，同责同审”。经过 30多年的实践发展，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经历了多

次较为重大的制度变迁，其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委托关系、审计内容和重点、审计组

织管理、审计结果的运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责任审计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履行鉴证制度安排，经济责任审计的政治属性逐渐加强，其对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履行

监督的功能逐渐加强，尤其对领导干部腐败治理功能得到发挥。本质上，经济责任审计已经

成为一种由干部管理部门、党纪检监督部门与国家审计机关联合开展的领导干部审计制度，

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监督领导干部、强化权力约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的重要制度安

排，成为国家审计发挥腐败治理功能的一条有效的路径。但是，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在体制设

计与机制运行上并没能随着经济责任审计功能的变化而做出实质性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其腐败治理功能效用的发挥。 

本文以“腐败治理”为视角，沿着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脉络，透视经济责任审计政治属

性和腐败治理功能的演进过程，深入剖析了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着制度性困境，制约了反

腐败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从体制机制上提出变革和创新策略，进一步有效发挥经济责任审计

的腐败治理功能。 

一、经济责任审计政治属性与腐败治理功能的演进分析 

（一）单一经济责任鉴证功能阶段（1986-1998） 

经济责任审计产生于国有企业改革历史背景。从 1979 年开始，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

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 ，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经营

责任制。承包经济责任制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同时，带来

了诸如“企业包盈不包亏”、“重生产、轻投资、拼凑设备”等短期行为。在此背景下，1986

年 10月和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审计署相继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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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开展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经济责任审计从此进入中国审

计实践。1988年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实行

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委托的其他审计组织对合同双方及其经营者进行审

计”。1988 年审计署发布《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审计的若干规定》，对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审计目标、内容、重点等进行了规定。 

此阶段，主要由国家审计机关接受企业主管机关的委托对实行厂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

任制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或者承包经营者进行审计。主要是对厂长任期内和经营承

包期内企业的财务收支、经济效益，国家资产的合法合规、真实、效益和安全，承包经营目

标的实现情况及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责任进行经济鉴证，一般在承包经营合同订立前、承包经

营合同执行期间、承包经营合同执行期满各个阶段或企业厂长（经营者）离任时进行。此时

的经济责任审计是基于国营改革产生的经济责任受托关系而产生的，企业主管部门作为承包

的委托方是经济责任审计的委托方，厂长经理作为承包人是受托责任方，其受托经济责任履

行情况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审计进行鉴证和评价，体现了经济责任审计的单一的经济鉴证功

能，经济责任审计并不具有政治属性，其反腐败功能也极少涉及。 

（二）经济责任鉴证与廉政监督功能并存阶段（1999-2009） 

虽然经济责任审计源于厂长和承包经营者经济责任鉴证的需求，但在其后的制度设计和

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政治属性。1999年 5月 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

布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领

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2000年 12月，审计署颁发了《县

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

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2001 年 1 月中央纪检委、

组织部、国家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意见》。

2003 年 3 月，中央五部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责

任审计工作中有关部门协调与配合的意见》的通知。2006 年修订后的《审计法》第二十五

条规定：“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

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

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修订后的《审计法》首次明确了

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地位。 

这些《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和意见、通知对经济责任审计做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

经济责任审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审计对象转变为县级以下党政正职领导

干部（包括主持工作副职）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2）由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

察机关或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机关向审计机关提出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委托建议；

（3）一般在领导干部任期届满或者任期内办理调任、转任、轮岗、免职、辞职、退休等事

项前实施审计；（4）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将审计机关提交的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

告作为对领导干部的调任、免职、辞职、退休等提出审查处理意见时的参考依据；（5）要求

建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审计机关等有关部门组成的 “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

议制度”，交流、通报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6）不仅对领导干部本人任期内的

经济责任履行作出客观评价；也要分清领导干部本人应当负有的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查清

领导干部个人在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中有无侵占国家资产，违反领导干部廉政规定和其他违

法违纪的问题，并依法移送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或依法机关处理。 

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审计目标和内容、审计时间、审计委托关系、运行机制、审计结果

运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责任审计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鉴证之外，直接和领导干部的聘

任、评价、管理、监督相关联，和领导干部的廉政监督密切相关。经济责任审计成为既对“事”

又对“人”的一种审计制度安排，而“人”又是领导干部这样一个权力中心群体，切合了对

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和约束的需求，对权力制约的需要，肩负着领导干部廉政建设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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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显现出政治属性，开始成为党和国家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一种制度

手段，经济责任审计的功能从单纯的经济责任鉴证扩展到领导干部廉政监督，具有了腐败治

理功能，此时经济责任审计的经济责任鉴证与腐败治理功能并存。 

（三）经济责任审计政治属性和腐败治理功能增强阶段（2010-至今） 

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11年，中央纪检委、组织部、国家监

察部、人事部、审计署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

审计规定的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规定》及其《实施意见》，

2011 年 7 月 27 日，审计署发布了《深化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2014 年 07 月 27

日，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审计署等 7部门联合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经济责

任审计制度，规范经济责任审计行为。2014年 10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审计工作意

见》，该意见指导思想中提出：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实现审计监督全覆

盖；强调要强化审计监督作用，深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着力检查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

规尽责情况，促进各级领导干部主动作为、有效作为，切实履职尽；依法依纪反映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促进健全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2015年 12月 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

盖的实施意见》等相关配套文件。 

此阶段，国家密集发布了多个与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经济责任审

计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对象实现了全覆盖,覆盖到行使公权力

的各个部门（人）和各个层级。《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指出：“审计机关要依法

对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党委（党组、党工委）和行政正职领导干部（包括主持工作 1年以上的副

职领导干部），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行使相应职权的企业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

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2）增加了经济责任审计的频次和强度。《规定》（2010）明确：经

济责任审计应坚持任中审计和离任审计相结合，对重点地区、部门、单位以及关键岗位的领

导干部任期内至少审计 1次，对重大政策措施、重大投资项目、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突发事

件开展跟踪审计，坚持问题导向，对问题多、反映大的单位及领导干部要加大审计频次。（3）

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以及廉政情况是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实施细则》

（2014）规定：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遵守有关廉洁从政(从业)

规定情况，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经济责任审计成为治理腐败的一种常规的制度性安

排，经济责任审计运行机制得以明确与固化。《规定》（2010）明确：组织部门根据审计机关

的初步建议，提出下一年度的委托审计建议，经领导小组（联系会议）办公室研究讨论，共

同议定并提出经济责任审计计划草案，由审计机关报本级政府行政首长批准后，纳入审计机

关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2014 年《实施细则》对联席会议制度的组织架构和经济

责任审计组织领导和审计实施作出明确的规定。（5）强化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经济

责任审计完成后，审计机关应当出具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经济责任

审计结果报告应报送本级党委、政府主要同志；提交委托审计的组织部门；抄送领导小组（联

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实施细则》（2014）规定：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应当作为干部考核、

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各级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相关部门应当逐步健

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责任追究、审计整改、审计结果公告等制度。 

经济责任审计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政治属性不断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在制度设

计上已经逐渐演进成一项干部管理监督制度，成为党制约和监督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一种制

度安排，其腐败治理功能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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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经济责任审计规范制定主体与关联性来看，具有浓重的党内领导干部监督规范

的特性，政治属性凸显。经济责任审计规范一般采取党政两类主体联合共同制定的模式。2010

年出台的《规定》的制定主体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细则》（2014）的制

定主体是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和

国资委。另外，经济责任审计规范更多的是与党内干部管理规范体系相联系。《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就考察对象的党风廉政情况听

取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对拟提拔的考察对象，应当查阅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必要时可

以进行核实。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考察对象，应当委托审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

计。2016 年 7 月 8 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与经济责任审计之间也存在前后接

续关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担当的是“查”的角色，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完成的是“处”

的”的功能。 

（2）从经济责任审计对象来看，经济责任审计指向腐败的主体——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1999 年出台的《暂行规定》明确审计对象只包括县级以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2005 年，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地厅级，2010 年

出台的规定将审计对象的层次提到省部级。2014年出台的《实施细则》和 2015 年发布的《关

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明确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对象包括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党委(含党

组、党工委)正职领导干部和行政正职领导干部，包括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以

及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含金融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不担任法

定代表人但实际行使相应职权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审计对象

从县级到省部级，从行政干部到党委干部，从政府机关到司法机关，审计对象向纵横两个方

向延伸扩展，实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全覆盖。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各层级的所有

具有公权力的主体，充分证明了经济责任审计成为对公共权力运行过程和公共权力行使者的

制约和监督，成为反腐败的一个着力点。 

（3）从经济责任内容和审计目标来看，从单一的经济责任鉴证向以经济内容为基础的

综合性政治责任评价演化。早期的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和评价主要围绕着预算的执行情况和

决算；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国有资产的管理、

使用及保值增值情况；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等，是较为单纯的

财政财务收支审计。2010年《规定》和 2014年《实施细则》在原有的审计内容和目标的基

础上，增加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上级党委和政府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及决策部署情况；领导

本地区经济工作，统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以及政策措施制定情况及效果；重

大经济决策情况；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民生改善等情况；履

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以及本人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等审计内

容，经济责任审计已发展成为以经济内容为基础的综合性政治责任审计。 

（4）从经济责任审计组织领导来看，突破了审计机关单一管理模式。一般类型审计如

合法合规审计、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绩效审计等，均有审计机关对整个审计过程进行独立的

组织管理。而经济责任审计实行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制度，凸显出经济责任审计

的党政干部监督特点，体现出经济责任审计的政治属性。1999 年《暂行规定》要求建立由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审计机关参与的联系会议制度，2010 年《规定》明确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建立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制度, 联席会议成员由纪检、组

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组成。领导小组组长由同级

党委或者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成员单位一般包括纪检监察、组织、编制管理、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审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负责领导本地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统一组

织协调经济责任审计的规范、计划、实施、结果运用和督查调研等。也就是说, 经济责任审

计运行过程中，参与者不断增加，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决定了审计谁和审计

结果如何运用，很显然在整个运行机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表明经济责任审计已经与党政监



                                     http://www.sinoss.net 

 - 5 - 

督高度结合，腐败治理功能显著增强。 

（5）从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应用来看，领导干部的管理部门、监督检查机构成为重要

的应用主体。经济责任审计初期，审计结果主要是被审计的领导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运用，

而后应用主体扩展到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 2014 年《实施细则》的规定，纪检监察机关要依纪依法受理审计移

送的案件线索，查处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组织部门要根据干部管理工作的

有关要求，将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干部管理监督体系；根据审计结果和有关规定对被审计领导

干部及其他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存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作

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经济责任审计在功能定位上既不是单一的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鉴证,也不是单一的领导干部政治责任评价,而是一种通过评价经济责任进而评价政治责

任、发现腐败问题为主要目的综合性审计制度，经济责任审计是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兼具的

一种制度安排。经济责任审计的政治属性决定了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起到监督作用，这种权

力监督作用必然注定了经济责任审计的腐败治理功能。 

二、 经济责任审计发挥腐败治理功能面临的制度困境 

经济责任审计在制度变迁演进过程中，其政治属性不断加强，其功能定位也从单一的经

济鉴证逐渐过渡到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腐败治理功能定位凸显。但是，客观分析，我国

当前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在体制机制上不能满足经济责任审计功能定位的转变，在发展中仍存

在着较大的制度困境，只有深入剖析这些困境，才能找到经济责任审计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审计目标定位模糊多样，难以聚焦腐败治理功能 

审计行为是一种目标导向的行为，明确了审计目标才能行动明确，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2010年《规定》和 2014年《实施细则》并没有明确指出经济责任审计目标，但对经济责任

审计内容分了四种类型分别描述：（1）党委经济责任审计内容；（2）政府经济责任审计内容；

（3）党政工作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经济责任审计内容；（4）

国有企业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每一类型的审计内容都比较繁多，涉及财务收支审计、资

产管理审计、社会责任审计、廉洁责任审计、经济决策审计、政策和制度审计„„，审计人

员难以确定审计重点，这种面面俱到的审计目标体系，恰恰带来了审计目标不明确，审计难

以找到重点和着力点，也不可能将审计目标聚焦到领导干部的廉政情况。 

（二）机构设置和委托关系异化影响了反腐败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经济责任审计属于国家审计，从组织机构设置上来看，中央审计署设置“经济责任审计

司”，省级审计机关设置“经济责任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处”或“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

“等机构，市级审计机关一般设置“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与内部审计指导处”；从委托关系来

看，由政府“组织部门”提出委托审计建议。经济责任审计机构的内设特征造成经济责任审

计机构权威性不够，独立性不高；经济责任审计由组织部门委托进行，形成了领导干部任用

权与监督权合一，也就是说审计业务的委托方和被审计对象之间不独立，经济责任审计业务

委托关系异化，会直接导致经济责任审计的不独立，在审计中很难做到客观独立解释被审计

领导干部的违法违规、职务腐败行为。 

（三）联席会议运行机制的非常规性弱化了腐败治理功能的发挥  

2010 年《规定》第十条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以下

简称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等部门组成。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与同级审计机关内设的经济责任审计机构合署

办公，负责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为同级审计机关的副职领导或者同职级领导。经

济责任审计本意是利用宪法赋予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权,以及审计监督业务日常性、制度性

等特点，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化。但在实际运行中，这种联席会议式的组织领导模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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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经济责任审计常规化、制度化，经济责任审计的计划性不够，易形成任审同步、先任后

审的局面，也就失去经济责任审计在领导干部任用中的效用。 

（四）“财政财务收支基础审计模式”导致审计中重“事”轻“人”，易忽视领导干部个

人腐败问题 

经济责任的审计是对“人”（领导干部）做出评价，而审计方法是对“事”（财政财务收

支活动）进行审计，在对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

益审计的基础上，查清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查清领导干部个人在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中有无侵占国家资产，违反领导干部廉政规定和其他违法违纪的问题。“财政财务

收支基础审计模式”使审计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审计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状况，审计

人员精力集中在“事”，而不是“人”。这种审计模式一方面与被审计单位的常规的年度财政

财务收支审计重复；另一方面难以将精力花在评价领导干部的个人责任履行和廉洁从政情

况。 

（五）审计结果的“反馈式”运用缺乏权威性，难以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腐败预防功能 

2014 年《实施细则》中虽然规定了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等 6 个部门在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主要

职责，但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长效制度，导致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在领

导干部的任用、考核、问责中的效用不大。“先提后审”、“带病提拔”现象还比较普遍，经

济责任审计的腐败预防功能难以发挥；经济责任审计作为领导干部问责的依据更没有开展，

审计和问责“两张皮”，经济责任审计沦为只审不用，还没有发现利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对

被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问题进行定责的案例。主要原因是《实施细则》

（2014）中要求相关部门以适当方式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给审计机关。“反馈式”设计

使得审计机关对相关单位没有审计结果运用的“督导权”，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范围、

运用程度、运用时间由相关部门自行掌握。审计监督相较于有直接制裁权的纪检监督、司法

监督而言，拥有的监督权较为疲软，往往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济责任审

计的腐败治理功能效用不高。  

三、 腐败治理视角下的经济责任审计体制机制变革 

（一）创新领导体制：从“单一”领导体制到“双重领导”体制 

在领导体制上，将经济责任审计由审计机关的“单一领导”制改为由纪检监察机关和审

计机关“双重领导”制。各省市经济责任审计有专门的机构、编制和审计人员，相对比较独

立，可将现行的经济责任审计局或经济责任审计处可改为领导干部清廉审计局（处），实行

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双重领导制”，行政上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业务上接受审

计机关的指导。经济责任审计与监察委员会的对象都主要是针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干部和国

有企业领导人员；同时，经济责任审计可以为纪检监察提供线索，纪检监察也可以利用审计

的专业力量进行腐败证据的查证核实。“双重”领导体制有利于经济责任审计回归领导干部

监督的本质，与其腐败治理功能一致。 

（二）重构业务委托关系：从组织部门到纪检监察机关 

以往审计机关是接受组织部门的委托对领导干部进行审计，而组织部门又是领导干部的

管理机构，违背了审计的独立性原则的要求，造成经济责任审计上无法对领导干部的任职前、

任期中和离任前的清廉情况进行独立审查。将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公室从审计机构中分

离出来，归口到纪检监察机关，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为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副职领导。审计

业务不再实行组织部门委托，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委托经济责任审计，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经

济责任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经济责任审计能有效地解释领导干部任期的廉政情况，真正

为干部的聘任、提拔、任免起到廉洁把关的作用。 

（三）创新审计模式：从“财政财务收支基础审计模式”转向“腐败风险导向审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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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以评估领导干部“腐败风险”为起点，针对评估的腐败风

险采取应对审计措施。“腐败风险”是指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的可

能性。审计人员在审计中要识别出领导干部在哪些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腐败风险点），评

价针对这些权力被审计单位是否设置了相应的控制措施，控制措施是否有效运行（腐败风险

控制），借以恰当评估领导干部违规违纪（腐败）风险的大小。根据领导干部腐败风险的评

估结果采取不同的审计应对措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领导干部的廉政责任履行做

出科学的评价。“腐败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有利于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有利于经济责

任审计提供真实、客观的领导干部廉洁情况的信息，提高经济责任审计在领导干部监督管理

中的决策相关性和有用性。 

（四）变革审计结果的运用机制：从反馈机制转为强制机制 

2010 年《规定》第三十九条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相关要

求运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将其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并以适

当方式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2014 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考察对象，应当委托审计部门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审计。建议修改《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将“应当”修改为

“必须”，将“以适当方式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改为“必须按照审计机关的

要求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向审计机关报告”。明确经济责任审计在领导干部考核、任免、监

督中法定效力，强制要求领导干部任用、提拔前必须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并将经济责任

审计结果进行公告。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公告制度，加大群众和媒体的监督，有助于形成“不

廉政的不敢用、不廉政的不提升、不廉政的降职免职”的政治氛围。同时要探索经济责任审

计结果公告程序、公告方式等，建立完善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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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is an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governmental audit 

institution. Through over thirty years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s political attribut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its function has expanded from simpl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ttestation to 

integrity supervision of Leading Cadres, accordingly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has anti-corruption 

function,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instrument by whic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tate supervises 

leading cadr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ruption governance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strengthening 

of political attributes and corruption governance function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analysizes some systematic dilemmas exsiting in the 

practice, puts forward to some changing and  innovative responses from audit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aspects. 

Keywords: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Economic attributes; Political attributes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ttestation;Corrup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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